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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安 大 学 物 理 与 电 子 信 息 学 院 文 件  
延大物发〔2016〕1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物电学院学生课堂考勤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各班： 

《物电学院学生课堂考勤管理实施细则》已经 2016 年 11 月

10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

2016 年 11 月 11 日 

 

物电学院学生课堂考勤管理实施细则 

为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加强班风、学风建设，充分发挥学生

会干部、班干部的管理职能，保障学生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，根据《延安

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本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条 考勤对象。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。 

第二条 考勤范围。教学安排范围内，以班级为单位的理论、实验等课

程（课堂讲授、上机操作、体育、军训等），实行课堂双考勤。 

第三条 考勤方式。学生课堂考勤实行班委考勤、任课教师考勤双考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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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生自查、学院检查的双考勤制度。 

（一）班委考勤 

班级课堂考勤实行班委负责制，负责考勤的班干部要如实填写《物电

学院班级课堂考勤表》，由任课教师签字确认课堂考勤记录。因故不能出勤

的，应事先请假，未经请假、请假未批准或请假逾期未归者，均按旷课处

理。请销假相关规定详见《物电学院学生请假制度（试行）》（延大物发[2016]   

号）。 

（二）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自查 

学院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每周一对上周、每月初对上月班

级考勤进行检查汇总，填写《物电学院学生课堂考勤汇总表》，同时将考勤

情况通过学生自主管理方式通报各班委，书面方式上报学院学生工作委员

会。 

（三）学院检查 

学院对班级考勤及汇总情况进行检查，每月向各班主任通报班级考勤

结果。 

第四条 考勤管理。 

（一）班级考勤负责人每周五程结束后，将《物电学院班级课堂考勤

表》上交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各年级、专业和班级的课堂考勤

情况进行汇总统计，每周一将上周考勤汇总统计结果上报到学生工作委员

会办公室备案存档。 

（三）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每 4 个教学周对本学期的课堂考勤情况

进行 1 次通报，各班主任对旷课次数较多的学生进行警示教育和思想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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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奖惩措施。 

（一）对 2 次（含 2 次）未及时上交《物电学院班级课堂考勤表》的

班级考勤负责人通报批评。 

（二）对不如实填写《物电学院班级课堂考勤表》、伪造任课教师签名

等作弊情况的班级，减少本班学生在年度助学金的申请名额，甚至取消班

级年度评优资格。 

（三）对不如实填写《物电学院班级课堂考勤表》、《物电学院学生课

堂考勤汇总表》和伪造任课教师签名的学生干部，按照《物电学院社团、

班级干部管理考核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 

（四）对课堂考勤优秀的班级奖励班级助学金申请名额；对学生干部，

在学院学生干部表彰大会进行表彰。 

（五）各班应根据《物电学院学生综合考评细则》，将学生课堂出勤情

况作为综合考评加、减分的因素。 

（六）对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一定学时的，分别给予下列处分： 

1、旷课 1-3 学时的，本人写出书面检查交班主任，班主任查清原因，

做好思想教育工作； 

2、旷课 4-6 学时的，本人写出书面检查交班主任，班主任做书面说明

交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； 

3、旷课 7-9 学时的，给予本人全院通报批评，班主任做出书面说明交

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； 

4、旷课达 10 学时及以上的，按照《延安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六条 其他。 

（一）本细则未尽事宜，参照学校、学院有关规章制度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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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细则由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 《物电学院班级课堂考勤表》 

2. 《物电学院学生课堂考勤汇总表》 

 

  抄送：学院领导、班主任、学生各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2 份 


